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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立法后的评估研究

◆董佳慧

(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 通辽０２８０００)

【摘要】通辽市依据我国法律要求对城市市容和环境都进行了改善,并确立了法律条规,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城市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市民对生活质量和活动领域都有了全新的高要求,这逐渐暴露出了该城市的短板和不足.根据关

于印发«‹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

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接受通辽市有关部门的委托,认真开展了«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立法后的评估

工作,为该条例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依据.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各位老师的带领下,笔者参加了内蒙古

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对该条例立法后的评估工作,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充分了解并研读了该条例,对于通辽

市的城市环境和市容的现状都做了了解,并着重提出对该条例中的立法空白、执法主体责任划分、宠物犬只管理这三

个大方面加强管理.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问题,利用以往典型案件和现实考察评析论文报道中的重点问题,最

后提出了一定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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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例»评估的目的

《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通过，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起施

行，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修改。 立法者之所以制定《条例》，

是希望法律能规范社会更好地发展，并在后续中逐步完善。

可随着社会发展形式的改变，以及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修

改而出现的新要求、新事物、新理念，其制定的制度有些已

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及时进行立法后评估，可

以及时发现问题，结合现实中通辽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反

映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对《条例》进行立法修正。 开展立

法后评估工作，并监督《条例》落到实处，这样不仅有利于

准确查找相关的案例分析，还可以确保人们的合法权益得到

保护，并促进地方法律的推进，积极响应依法行政的号召。

二、评估的核心内容

(一)《条例》立法空白

从评估过程中看，市容环境卫生实体立法规定的内容里

存在一些漏洞。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按照目前法律法规，难以全面弥补漏洞以及法律出现的

空白。 比如，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法律规定未出台、农

村人居环境规定等仍是空白。

１．共享单车规范

近几年，随着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的出现，虽然给市

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因此出现了乱停乱放的现

象，导致城市治理的难度增加。 如何解决该难题，这考验

着城市治理的智慧，也是提升市民素质的好机会。 但是共

享单车停放秩序管理是一项长期工作，为改变“一抓就好，

一放就乱”——典型的恶性循环管理现状，对共享单车、电

动自行车的停放及管理问题应当加以法律法规上的规定。

２．农村人居环境卫生管理

根据通辽市第７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通辽市

常住人口为２８７．３２万人。 在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为

１４３．７５万人，占比５０．０３％；乡村人口为１４３．５７万人，占比

４９．９７％。 通辽市城市和农村的占地面积相差很多，但是农

村和城市人口占比不相上下。 然而，《条例》已在２０１７年

开始施行，但有关通辽市农村环境治理的地方立法几乎没

有。 据笔者统计，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只有鄂尔多斯市

在２０１８年颁布的《鄂尔多斯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理条

例》和２０２０年赤峰市颁布的《赤峰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

理条例》，其他盟市均无出台该相关条例。 但是其他盟市均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所印发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的通知，均作出农村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 但从这些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

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关的详实具体的法规制度和标准相对

较少。 ２０２１年，《九江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出台，条例为

六章，以总则、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农村环境卫生管理、环

境卫生设施与环境卫生作业、法律责任和附则依次分成第一

章到第六章。 不仅只有九江市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和农村

环境卫生管理写到一部条例里，还有海南省、哈尔滨市、盘

锦市、德州市等多地将城乡环境管理放到一部条例里，农村

既有法可依，同时，也节约了立法经济成本。

(二)条文未明确划分职能部门权责

条文中没有明确划分职责归属，致使出现执法主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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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能交叉、浪费社会资源等问题。 通辽市开鲁县城管

局的情况说明中，反馈“第一，《条例》第六条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的行为进行劝阻投诉和举报。’但

向何机关投诉和举报，《条例》并未规定，大众也并不清

楚。 第二，《条例》第十九条，没有明确噪声污染的主管部

门具体是哪个单位？ 噪声分贝的测定具体由哪个部门负

责？ 这两点未明确，造成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和环保部

门职责不清互相推脱工作的现象。 第三，《条例》第二十一

条，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未经城市管理部门同意后，规划

部门先行进行审批。”建议将大型户外广告牌匾的设置和审

批权在《条例》中直接明确给城市市容市貌管理部门，“谁

管理谁审批”，避免存在交叉执法和多头执法的现象。 在整

个行政管理中，审批、监管与执法、处罚不能有效地进行合

作连接，容易导致治标不治本现象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

城市的建设。

(三)宠物犬只管理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饲养犬等宠物日益成为城市居民

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居民提供良好的陪伴和快乐的

心情，但与此同时，出现的不文明养犬带来的现象同样为社

会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８５％以上的

市民均反映应加大对于宠物犬只和流浪狗的管理。 虽然

《条例》和《通辽市科尔沁区养犬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关于

宠物犬只的管理，但在实践中仍有纰漏。 根据沿街店铺反

映，门口总是有犬只的粪便，每次均自行清理。 还有市民

反映在小区内经常会看见犬只乱跑现象，犬只在花坛中大小

便也不予理睬。《条例》对此有明确规定，但无人遵守。 尤

其在公园和广场，经常会看到一些宠物犬在广场上乱跑，任

意大小便，其主人也会无视，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会影响周围

的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虽已作出规定，但未严格落实

该规定。 这反映出不仅市民环境卫生意识不高，还有的执

法主体未明确划分的问题。 从层级来看，宠物犬只问题最

先面对的是小区物业，如果物业责任心强，问题也会得到及

时有效的解决，所以物业和职能部门的配合意识更加重要。

三、«条例»完善建议

(一)填补《条例》法律空白建议

１．建议将共享单车或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写入《条例》

实际上，出现不文明的乱停车现象，本质是使用者的问

题，需要对其进行文明管教、法律约束和适当责罚，让人人

都遵守规则，才能更好地完善城市管理，而不是仅对单车提

出限制措施。 所以将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管理写入《条

例》，用法律法规来调整。 ２０２１年，通辽市科尔沁区的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定了《科尔沁区规范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发展的实施意见》，但是该意见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已

经废止。 所以，现对共享单车的管理无法律依据。 为将市

容形象得到有效的管理，将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写

入《条例》势在必行。 写入《条例》需注意几点：第一，必

须将规定的内容具体化，如什么程度视为管理不到位？ 超

额投放多少视为超额？ 第二，明确执法主体。 归谁管，怎

么管。 不可模棱两可，如“有关部门；相关部门”，必须明

确执法主体。 第三，不仅对企业进行规范，也要对骑行者

进行规范。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进行有效的管理。

２．农村人居环境加入《条例》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我国作出的重大决策。 地方有

关部门必须积极贯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相关

的工作人员应深入农村环境中进行整治工作，获取相关经

验，共同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机制，使农村人居环境

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通辽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仍然

面临着管理行为缺少法律支撑、建设和管护缺乏有效衔接等

困难。 为了应对通辽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面临的新任

务、新挑战，迫切需要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面的规定纳入

《条例》，把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作为主要的突破口，积极改

善农村环境和村貌。 地方有关部门同时也要加强宣传教

育，主要改善“脏、乱、差”的现状，并创新建立保洁机

制，发动村民的积极性共同关注农村环境整治，结合当地环

境基础因地制宜地进行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的活动。 总结通

辽市积累的经验，补齐存在的短板，健全治理长效机制，巩

固提升整治成效，满足人们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新期待，推动

通辽市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二)建立执法主体责任制

虽然《条例》第三条规定各执法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但一些具体事项并

未明确。 例如，小区内停车具体由哪一部门管理？ 尤其因

乱停车占他人车位、发生刮蹭等现象，由哪一部门管理？

交警往往因只管辖公共道路的交通秩序而不予管理；物业公

司作为民事主体没有执法权。 再如，居民携带大型犬只出

户，不束牵引绳、不清理粪便等行为谁来监管？ 谁来执

法？ 第四十六条“携带犬只在禁止的时段进入广场、公园

等人员密集的开放式公共场所的”，由谁来处罚也没规定清

楚。 这必然会使《条例》在操作性上、实施效果上大打折

扣，不利于解决纠纷。 目前，《条例》第三条未明确相对集

中行政处罚权主体，未明确乡镇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的法

律地位，建议在自治区有关部门出台有关规定后，补充部分

内容。 建议明确城管执法部门在城市市容卫生管理方面的

责任。 作为城市市容卫生管理部门应积极履职，确保《条

例》中的规定落地实施。 因此，应当在《条例》中明确城管

执法部门的具体责任，并对其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进行明确

限定。 建议设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联合执法机制，或者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范围。 从法律上厘清责任主体、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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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标准，积极完善好行政管理体系，把审批、监管、执法

和处罚等一同有效地连接起来，促进相关部门高效工作，构

建执法信息化平台建设，消除管理和执法间的壁垒，建立高

效的城市市容卫生执法体系。

(三)严格管理宠物犬只建议

１．职能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严格执法

明确城市养犬管理的主体及职责，细化分工、落实养犬

管理责任，形成管理闭环。 明确分配责任管理工作。 尽量

避免执法重复，浪费执法资源。 各部门需要严格执法并加

大处罚的力度，以此来形成良好的秩序。 相关的工作人员

要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依法科学管理模式。 各地方职能部

门也要积极接受其他部门的监督，将公安、卫生管理、市场

监督、城市管理等进行有机联合、共同执法，并积极组织巡

查工作，尽可能地减少不良养犬现象的发生。

２．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犬只管理负责制

有关部门要加强业务公司对于管理宠物犬的权利和责任

意识，各地可以参考武汉市的养犬详细规定，来补充、添加

和完善当地的法律规定。 物业管理公司作为小区内宠物犬

管理的责任主体，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考核，作为评定的标

准，如若出现不合格情况，则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进行改正

完善。 物业公司需要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小区内的宠物

犬建立相关档案，并积极解决用户之间养犬纠纷，积极响应

有关部门的规定，增加小区内利于养犬的基础设施，开设专

门的遛狗场地和设立专用的宠物厕所。

３．加强宣传，增强社区居民文明养犬意识

各级职能部门应积极进社区或设立专门场所进行有关宠

物饲养管理的普法教育，在开展活动的同时，利用媒体渠道

扩大范围宣传。 让社区志愿者发放海报并悬挂横幅等实际

措施来潜移默化地激励城市居民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等，减

少不文明养犬现象的出现，并加强舆论监督、社区居民的互

相监督，杜绝、曝光不文明养犬的现象。 让市民更多地了

解有关宠物犬只饲养相关的基本专业知识、法律知识。 法

律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宣传都是长期活动，不能急于求成，引

导城市居民进行文明养犬，共同创造良好和谐的生活环境。

总而言之，要将城市养犬和有关部门管理、社区监督紧密结

合，并且要创新宣传方式，调动城市居民的积极性，形成以

职能部门为主导、社区共同监督和居民积极响应的良性

模式。

４．设立举报通道，建立奖励机制

对于违反宠物犬只管理规定的要加强监督，鼓励人们举

报，对于举报者信息要严格保密，并可对其进行适当奖励。

另外，对于违反者要加大处罚力度。 以此加以警告，利于

增强其法律意识和社会公共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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